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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阿海普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广远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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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加强无障碍环境设施建设，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

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根据国家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的

《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残联关于推进无障碍环境认证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市监认证发【2021】79 号），

参考无障碍相关国际标准、国外先进城市标准和国家标准，制定本标准。 

标准旨在协助建立良好的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无障碍设施建设认证制度，通过完善的认证工作流程和

认证标准的约束引导，带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统一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为政府监管部

门、第三方机构提供权威性、专业性、系统性的评价依据，有效提高无障碍设施建设的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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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无障碍设施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公共区域内无障碍设施的评价。 

评价范围包括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的建筑（群）及相关区域红线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0642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51402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设计标准 

GB/T 51223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技术规范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55019、GB 50763 及 GB/T 51402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应以范围明确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物（群）及相关区域红线内的无障碍设施为评价对

象，主要包含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的换乘区、上落客区、等候区及供乘客使用的

辅助功能区等公共区域。本文件所称的建筑均包含单体建筑和建筑群，以及其红线内场地。以建筑群评

价对象时，建筑之间的无障碍流线应纳入评价。 

4.1.2 评价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进行。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可参考本文件进行预评分。 

4.1.3 本文件控制项中引用的其他规范标准条文如包括推荐性条款，推荐性条款可不作为本文件控制

项。 

4.1.4 本文件中对于按照比例计算的无障碍设施数量要求采用小数点取数都进位的原则。评价分值计

算取小数点后 2 位，采取四舍五入原则。 

4.2 评价与等级划分 

4.2.1 本文件第 5-8章分别设置控制项和评分项，第 9章均为评分项。各章中的控制项是必须达到的

基本文件，评定结果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4.2.2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无障碍设施评价由下列分值构成： 

a) 无障碍通行 Q1 

b) 无障碍服务 Q2 

c)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Q3 

d) 无障碍环境管理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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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创新与提升 Q4 

4.2.3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按照图 1框架的构成： 

 

 

图 1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分值组成 

4.2.4 评价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三个等级，各级别要求符合表 1或表 2 的规定。项目在竣工

验收后一年内进行评价需满足表 1的各项得分，项目在竣工验收一年之后进行评价需满足表 2的各项得

分。 

表1 项目等级评价表（竣工验收一年内项目） 

评分项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控制项 全部达标 全部达标 全部达标 

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Q ≥40 ≥60 ≥80 

无障碍通行Q1 ≥20 ≥40 ≥60 

无障碍服务Q2 ≥20 ≥40 ≥60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3 ≥20 ≥40 ≥60 

无障碍环境管理评价M ≥60 ≥70 ≥80 

表2 项目等级评价表（竣工验收一年后项目） 

评分项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控制项 全部达标 全部达标 全部达标 

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Q ≥40 ≥60 ≥80 

无障碍通行Q1 ≥20 ≥40 ≥60 

无障碍服务Q2 ≥20 ≥40 ≥60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3 ≥20 ≥40 ≥60 

无障碍环境管理评价M ≥60 ≥70 ≥80 

现场检测 
按照GB50642对无障碍设施的性能进行现场检测，

检测合格 

无障碍环境管理
评价M 

无障碍设施水平
评价Q 

无障碍通行Q1 

无障碍通行系统S1 

无障碍通行设施F1 

无障碍服务Q2 

无障碍服务系统S2 

无障碍服务设施F2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
智慧服务Q3 

创新与提升Q4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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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无障碍设施水平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类分值符号及计算方式： 

1) Q1：为无障碍通行分值，满分 100分，根据本文件 4.2.6计算得出； 

2) Q2：为无障碍服务分值，满分 100分，根据本文件 4.2.7计算得出； 

3) Q3：为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分值，满分 100分，按照本文件第 7章进行打分。 

如项目存在某评分项不参评的情况，按参评项实际得分除以适用于该项目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0分计算； 

4) Q4：为创新与提升分值，上限为 20分，按照本文件第 9章进行打分。 

b)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的总得分 Q应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计算： 

 Q=（Q1+Q2+Q3）/3+Q4。 

4.2.6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的无障碍通行评价的得分 Q1应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计算： 

Q1= S1×(F1/10) 

a) S1: 满分为 100 分，为 5.2 节无障碍通行系统总得分，按参评项目该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

分值除以适用于该项目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0分计算； 

b) F1：满分为 10分。每类无障碍通行设施中的每个设施按照第 5.3节相应设施类别评分，计算

该类设施得分平均值后，各类设施再计算平均值为 F1。如单个设施中存在某评分项不参评的情况，

按参评项实际得分除以适用于该设施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计算，得到单项设施最终得分。 

4.2.7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的无障碍服务评价的得分 Q2应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计算： 

Q2= S2×(F2/10) 

a) S2: 满分为 100 分，为 6.2 节无障碍服务系统总得分，按参评项目该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

分值除以适用于该项目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0分计算； 

b) F2：满分为 10 分。每类公共无障碍服务设施中的每个设施按照第 6.3 节相应设施类别评分，

计算该类设施得分平均值后，各类设施再计算平均值为 F2。如单个设施中存在某评分项不参评的

情况，按参评项实际得分除以适用于该设施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计算，得到单项设施最终得

分。 

4.2.8 对建筑群形式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进行总体评价时，对于无障碍环境管理应进行整体评价，

对于其中的单体建筑应分别给予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每个单体建筑均达到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分值 Q

≥40分的前提下，建筑群整体按照每个建筑的面积比例权重计算综合分值 Z1，同时按照本文件 4.2.6

对于整体建筑区域的无障碍通行进行评分分值Z2（单体建筑的出入口及内部交通不参评），以Z1占80%，

Z2占 20%综合计算建筑群的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分值 ZQ。Q1、Q2、Q3均按照每个建筑的面积比例权重

计算建筑群综合分值。最终按照本文件表 1或表 2确定建筑群等级。 

示例：某建筑群项目 

楼号 建筑面积（m²） 面积比例权重 单体建筑评价分值Q 按照面积比例权重计算综合分值Z1 

1#楼 2000 20% 70 70×20%=14 

2#楼 3000 30% 80 80×30%=24 

3#楼 5000 50% 90 90×50%=45 

总计 10000 100% - Z1=83 

  注：对于其整体建筑区域的无障碍通行按照本文件 4.2.6进行评分后得分 Z2=75分，则建筑群的

无障碍设施水平评价 ZQ 为： Z1×80%+Z2×20%=83×80%+75×20%=66.4+15=81.4 分。Q1、Q2、Q3建筑

群综合分值计算方式同上表。 

5 无障碍通行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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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控制项 

5.1.1.1 场地主要人行出入口与周边人行道应无障碍衔接，建筑场地、停车场、无障碍出入口、建筑内

部有无障碍需求的空间及无障碍设施之间应形成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建筑群中的单体建筑之间以无

障碍通行流线连接，无障碍通行流线应符合 GB55019中 2.1.1、2.1.2、2.1.3条的规定。 

5.1.1.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设置及数量应符合 GB55019中 2.9.1、2.9.5条的规定。 

5.1.1.3 建筑内部的无障碍电梯设置应符合 GB55019中 2.6.4条的规定。 

5.1.1.4 无障碍通行设施应符合表 3规定。 

表3 无障碍通行设施的要求 

无障碍通行设施部位或名称 GB55019 GB50763 其他要求 共性要求 

无障碍通道 第 2.2 节 - - 

地面应符合

GB55019 中

2.1.4条的规

定 

轮椅坡道 第 2.3 节 - - 

无障碍出入口 第 2.4 节 - -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 第 2.5 节 - - 

无障碍电梯和升降平台 第 2.6 节 3.7.2 条第

2-5 款 

当既有建筑改建因场地受限

无法合理设置轮椅坡道或无

障碍电梯时，才可以只使用

升降平台解决高差 

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 第 2.7 节 - - 

扶手 第 2.8 节 - -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上/落客区 第 2.9 节 - - 

缘石坡道 第 2.10 节 - - 

盲道 第 2.11 节 - 材料表面应防滑 

5.2 无障碍通行系统评分项（S1，100 分） 

5.2.1 建筑场地（40分） 

5.2.1.1 场地主要人行出入口与周边人行道的无障碍衔接方式，评价总分值为8分，按照表4选择得分，

不累计积分： 

表4 场地主要人行出入口与周边人行道的无障碍衔接方式评分表 

场地主要人行出入口与周边人行道的无障碍衔接方式 得分 

地面采用坡度不大于 1:20 的平坡 8 

同时设有台阶和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坡度不大于 1:14 6 

同时设有台阶和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坡度不大于 1:12 4 

 

5.2.1.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与主要人行流线路径的一致性，评价总分值为 8分，按照表 5选择得分，不累

计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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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无障碍通行流线评分表 

无障碍通行流线与主要人行流线路径的一致性 得分 

一致 8 

不一致，但不存在绕行 6 

不一致，因合理原因存在一定的绕行，绕行不超过 30% 4 

 

5.2.1.3 场地内的主要人行流线通过设置人行道、划线、设隔离带等方式达到人车分流，如人车混流则

场地内机动车应限速，评价总分值为 6分，按照表 6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6 建筑场地人车分流情况评分表 

人车分流情况 得分 

全部主要人行流线人车分流 6 

场地出入口到建筑无障碍入口人车分流 4 

人车混流，场地内机动车限速 20 公里 2 

 

5.2.1.4 建筑场地内人行流线上至少有一条连贯的盲道路径，盲道路径连接场地的主要人行出入口及建

筑无障碍出入口，评价分值为 8分。 

5.2.1.5 无障碍通行流线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无障碍人行流线与其附近的休憩设施以无障碍通行设施连接，得 4分； 

b)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设有阻车桩时，阻车桩之间未设置影响通行的设施，阻车桩的通行净宽不小

于 1.20m，得 2分。 

c)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提供连续的夜间照明，得 4分。 

5.2.2 公共停车区（20分） 

5.2.2.1 公共停车场（库）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设置，评价总分 1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总停车数在 50 辆以下时设有不少于 1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在 100 辆以下时设有不少于 2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 辆以上时设有不少于总停车数 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得 5 分； 

b) 至枢纽出入口步行距离最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得 5分。 

5.2.2.2 配置充电桩的公共停车场（库）至少有 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安装充电桩，评价分值为 4

分。 

5.2.2.3 当设有室外地面停车位时，按不小于项目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设置比例设置地面无障碍机动

车停车位，评价分值为 4分。 

5.2.3 出入口及内部交通（40 分） 

5.2.3.1 建筑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比例评价总分值为 8 分，按照表 7 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7 建筑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比例评分表 

建筑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比例 得分 

建筑主要出入口为无障碍出入口 8 

建筑主出入口确由于地形限制无法实现无障碍出入口，设置有其他无障碍出入口，并设有明确

的引导标识 
4 

 

5.2.3.2 枢纽建筑内无障碍电梯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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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组公众使用的客梯至少设置 1台无障碍电梯，当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条件受限时，应至少设

置 1台无障碍电梯，得 5分； 

b) 无障碍电梯能够通过无障碍通道与主要公共空间和功能空间相连通，得 3 分； 

c) 无障碍电梯能够单独控制，得 2分。 

5.2.3.3 换乘楼梯及台阶的设置均符合 GB55019 第 2.7 节要求，评价分值为 2 分。 

5.2.3.4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高差处理，评价总分值为 8分，按照表 9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8 无障碍通行流线高差处理评分表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高差处理 得分 

全程无高差，或存在高差处设有坡度不大于 1:14 的轮椅坡道，当高差大于 300mm，同时设有

台阶 
8 

存在高差处，设有坡度不大于 1:12 的轮椅坡道，当高差大于 300mm，同时设有台阶 6 

存在高差处，设有坡度不大于 1:12 的轮椅坡道，或站台边缘存在高差处，设有缘石坡道 4 

 

5.2.3.5 换乘通道、走道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换乘通道、走道的墙面在距地面 2.40m高度内无突出物体；如突出部分大于 100mm，其距地面

的高度应小于 600mm，得 2分； 

b) 走道两侧墙面设有护墙板或踢脚，得 2分。 

5.2.3.6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门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照表 10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9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门的设置评分表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门的设置 得分 

除防火门外，主要通道上的门及乘轮椅者使用频率较高的公共性功能空间的门采用符合 GB55019

第 2.5 节要求的自动门，其他位置的门采用符合 GB55019 第 2.5 节要求的自动门、非弹簧门及非全

玻璃门的平开门 

4 

除防火门外，均采用符合 GB55019 第 2.5 节要求的非弹簧门及非全玻璃门的平开门 2 

5.2.3.7 枢纽建筑出入口至换乘厅内就近的服务柜台设置连续盲道引导，柜台前设置提示盲道并避开低

位服务台，评价分值为 2分。 

5.2.3.8 交通场站站台边缘设置连续的提示盲道，评价分值为 2分。 

5.3 无障碍通行设施评分项（F1） 

5.3.1 无障碍通道（10分） 

5.3.1.1 建筑内部无障碍通道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通道的地板、墙面有颜色差异，得 1分； 

b) 通道采光或照度均匀，地面照度标准值不小于 150lx，得 1分； 

c) 通道地面未使用地毯，得 1分； 

d) 通道地面未采用易引起视觉错觉认为地面有标高变化的图案，得 1分。 

5.3.1.2 室内外无障碍通道的安全性，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未设置井盖、箅子，或者有足够的通行宽度可满足乘轮椅者通行不经过井盖、箅子，且井盖、

箅子和路面齐平，得 2分； 

b) 通道内突出的设备设施采取了避免造成磕碰的防护措施，得 2分。 

5.3.1.3 无障碍通道通行净宽不小于 2.00m，评价总分值为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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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轮椅坡道（10分） 

5.3.2.1 轮椅坡道设计成直线形、直角形或折返形，纵向坡度大于 1:20的轮椅坡道未采用曲线形，评

价分值为 1分。 

5.3.2.2 轮椅坡道上下坡处未设置井盖和篦子，评价分值为 2分。 

5.3.2.3 大于 1:20的轮椅坡道的临空侧设有安全阻挡措施，评价分值为 1分。 

5.3.2.4 轮椅坡道的提升高度大于 100mm且纵向坡度大于 1:20时，至少于一侧设有扶手，如有临空侧

在临空侧设有扶手，评价分值为 2分。 

5.3.2.5 轮椅坡道净宽不小于 1.5m，评价分值为 2分。 

5.3.2.6 轮椅坡道的起点和终点处设置提示盲道，提示盲道的长度与坡道的宽度相对应，评价分值为 2

分。 

5.3.3 换乘坡道（不含轮椅坡道）（10分） 

5.3.3.1 换乘坡道的最大高度和水平长度符合表 11规定（如坡道为弧线型，坡度及水平长度以弧线内

缘的数值计算），评价分值为 2分。 

表10 坡道设置要求 

坡度 最大高度（m） 水平长度（m） 

1:20 1.20 24.00 

1:16 0.90 14.40 

1:12 0.75 9.00 

注：坡道坡度介于 1:20和 1:16之间或 1:16和 1:12之间时，采用内插法计算。 

5.3.3.2 换乘坡道两侧设置双层扶手，其中上层扶手的高度为 850mm～900mm，下层扶手的高度为

650mm～700mm，评价分值为 2分。 

5.3.3.3 换乘坡道的起点和终点处设置盲文提示，评价分值为 2分。 

5.3.3.4 室内换乘坡道净宽不小于 2.00m，评价分值为 2分。 

5.3.3.5 换乘坡道的起点和终点处设置警示色提示条，评价分值为 2分。 

5.3.4 无障碍出入口（10 分） 

5.3.4.1 建筑的主要无障碍出入口形式，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照表 12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11 主要无障碍出入口形式评分表 

主要无障碍出入口形式 得分 

平坡出入口 4 

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入口，轮椅坡道坡度不大于 1:14，宽度不小于 1.20m 2 

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入口，轮椅坡道坡度不大于 1:12，宽度不小于 1.20m 1 

 

5.3.4.2 无障碍出入口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无障碍出入口的门采用了符合 GB55019第 2.5节要求的自动门，得 2分； 

b) 建筑出入口上方雨篷挑出长度不小于 1.50m，任何结构支撑物都不影响无障碍通行净空间，得

2分。 

5.3.4.3 除人车分流的枢纽建筑外，建筑无障碍出入口前设有无障碍机动车上落客区，评价分值为 2

分。 

5.3.5 门（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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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门扇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门扇内外空间及门执手一侧墙面宽度符合 GB50763中第 3.5.3条第 4、5 款的规定，得 2分； 

b) 门扇与周围墙面具有色彩或亮度差异，或设置明显标识，得 1分； 

c)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设置手动双扇门时，其中一扇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小于 900mm，得 1 分； 

d)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扇设有视线观察玻璃，得 1分。 

5.3.5.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自动门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门内外无高差和门槛，得 1分； 

b) 如采用手动启闭装置，装置与背景有亮度或颜色差异，其位置不影响门扇的开启，得 1分。 

5.3.5.3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手动式推拉门及平开门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3 分，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a) 门内外无高差和门槛，得 1分； 

b) 推拉门执手外露，采用杆状手柄，门内外均设有执手；平开门的门扇外侧和里侧均设置执手，

门执手与门的饰面有亮度或颜色差异，得 1分； 

c) 安装闭门器的门，从闭门器最大受控角度到完全关闭前 10°的闭门时间不小于 5秒，得 1分。 

5.3.6 无障碍电梯（10分） 

5.3.6.1 无障碍电梯入口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采用放大入口，评价分值为 1分。 

b) 入口墙面阳角采用圆角或斜面处理，评价分值为 1分。 

5.3.6.2 无障碍电梯内部轿厢环境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轿厢内具有与周边的走廊照度相同且无闪烁的照明，照度不小于 150lx，得 1分； 

b) 轿厢内扶手转弯处以圆弧过渡且圆弧半径不小于 10mm，扶手末端封闭且朝向轿壁，得 1分。 

5.3.6.3 无障碍电梯轿厢尺寸评价总分值为 3分，按照表 13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12 无障碍电梯轿厢尺寸评分表 

无障碍电梯轿厢尺寸 得分 

建筑每个主要功能分区，无障碍电梯尺寸不小于 2.10m×1.50m 3 

建筑每个主要功能分区，无障碍电梯尺寸不小于 1.50m×1.60m 或 2.10m（深）×1.10m（宽） 2 

 

5.3.6.4 无障碍电梯门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无障碍电梯门与毗邻的墙面有亮度或颜色差异，得 0.5分； 

b) 室外无障碍电梯设有深度不小于 1.2m的雨篷，得 0.5分。 

5.3.6.5 无障碍电梯运行提示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电梯等候区清晰显示轿厢上、下运行方向和层数位置，并设有电梯抵达语音提示，得 1分； 

b) 轿厢内在上、下运行及到达楼层时，能清晰显示楼层信息并有报层语音提示，得 1分。 

5.3.7 盲道（10 分） 

5.3.7.1 设置行进盲道时，行进盲道的设置与人行道的走向一致，避免连续小于 135°的折线，评价分

值为 4分。 

5.3.7.2 盲道铺设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6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盲道上空没有低于 2.20m的障碍物，得 1分； 

b) 非机动车停放的位置不侵占盲道，得 1分； 

c) 设于安全警示和提示处的提示盲道长度不小于 500mm，且与需安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

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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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行进盲道的宽度为 250mm～400mm，得 1分； 

e) 行进盲道设置于距围墙、花台、绿化带 250mm～600mm处或距树池边缘 250mm～600mm处，无树

池时，如行进盲道与路缘石上沿在同一水平面，其距路缘石不小于 500mm，如行进盲道比路缘石

上沿低，其距路缘石不小于 250mm，得 2分。 

5.3.8  自动扶梯、自动步道（10分） 

5.3.8.1 自动扶梯的出入口设置语音提示设施，评价分值为 2分。 

5.3.8.2 距离自动扶梯出入口 250mm～400mm处设置提示盲道，提示盲道长度与出入口宽度等长，评价

分值为 3分。 

5.3.8.3 自动步道设置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自动步道速度不大于 0.65m/s，得 1分； 

b) 自动步道出入口设置语音提示设施，得 1分。 

5.3.8.4 距离自动步道出入口 250mm～400mm处设置提示盲道，提示盲道长度与出入口宽度等长，评价

分值为 3分。 

5.3.9 其他无障碍通行设施（10分） 

5.3.9.1 换乘楼梯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室外楼梯采取了遮雨措施，得 1分； 

b) 楼梯的栏杆下方设有安全阻挡措施，得 2分； 

c) 楼梯扶手起止处设有可触摸数字，指示所在的楼层层数，得 1分。 

5.3.9.2 采用坡度小于 1:20的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或坡度小于 1:14的三面坡缘石坡道，评价分值

为 2 分。 

5.3.9.3 每个检查区域设置不少于 1个无障碍检查通道，且通道净宽不小于 1.20m，评价分值 2分。 

5.3.9.4 枢纽换乘厅内的室内装修设置，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换乘厅内的独立柱下部设置了防撞措施，得 1分； 

b) 换乘厅内楼扶梯下部 2.00m范围内设置了防止人员进入的防护措施，得 1 分。 

 

6. 无障碍服务 Q2 

6.1 控制项 

6.1.1.1 通往公共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通道应为无障碍通道。 

6.1.1.2 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无障碍配置，应符合 GB55019 中 3.2.4条的规定。 

6.1.1.3 轮椅席位的位置，应符合 GB55019中 3.5.3条的规定。 

6.1.1.4 低位服务设施的配置，应符合 GB55019中 3.6.1 条和 3.6.2条的规定。 

6.1.1.5 公共无障碍服务设施应符合表 14的规定： 

表13 公共无障碍服务设施的要求 

公共无障碍服务设施 GB55019 共性要求 

无障碍坐便器 第 3.1.8 条 1.地面应符合 GB55019 中

3.1.5 条的规定； 

2.供使用者操控的开关和

调控面板，应符合 GB55019

无障碍小便器 第 3.1.9 条 

无障碍洗手盆 第 3.1.10 条 

无障碍淋浴间 第 3.1.2、3.1.3、3.1.4、3.1.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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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盆浴间 第 3.1.2、3.1.3、3.1.4、3.1.12 条 中 3.1.6 条的规定； 

3.安装的部件应符合

GB55019中3.1.7条的规定。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和

无障碍厕所 

第 3.1.2、3.1.3、3.1.4 条，第 3.2 节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和更衣室 第 3.1.2、3.1.3、3.1.4 条，第 3.3 节 

轮椅席位 第 3.5 节 

低位服务设施 第 3.6 节 

6.2 无障碍服务系统评分项（S2，100 分） 

6.2.1 换乘公共区（40分） 

6.2.1.1 换乘公共区的服务台与无障碍通行流线连接，在无障碍出入口处设有引导标识，评价分值为 8

分。 

6.2.1.2 换乘公共区服务接待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6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设有高低位服务台，低位服务台设置无障碍标识，得 5分； 

a) 提供易于行动障碍者、视觉障碍者和听觉障碍者获取和使用的建筑物使用信息，得 3分； 

b) 柜台、售票处、询问处、服务台等设有依据 YD/T2099 部署的助听辅助系统，得 3分； 

c) 设有轮椅的暂存和租借处，得 5分。 

6.2.1.3 设置坐席的候车区配置，评价总分值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候车区设置轮椅席位，按总候车席位数的 1%设置，得 5分； 

b) 候车区的轮椅席位设置位置，较普通候车席位靠近检票口、无障碍电梯和无障碍厕所等设施，

得 3分。 

c) 候车区设置爱心座椅，得 2分。 

6.2.1.4 当公共区设有充电设施时设置低位充电设施，评价分值 6分。 

6.2.2 卫生设施（60分） 

6.2.2.1 建筑内设置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楼层，配置符合无障碍要求的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和

无障碍厕所，并满足各功能区均可使用，评价总分值为 25分，按照表 15选择得分，不累计积分：  

表14 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和无障碍厕所配置评分表 

设置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楼层中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和无障碍厕所配置 得分 

每组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附近均设有 1 个独立的无障碍厕所 25 

符合 GB55019 中 3.2.4 条的要求，且每层同时设有至少 1 个独立的无障碍厕所 20 

 

6.2.2.2 第三卫生间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 2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首层或主要楼层设置方便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第三卫生间，得 10分； 

b) 第三卫生间的面积不小于 7m²，得 5分； 

c) 内部设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多功能台、低位挂衣钩、儿童洗手盆、儿童座便器和救

助呼叫装置等设施，得 5分。 

6.2.2.3 母婴室的设置，评价总分值为 1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结合乘客换乘流线分散设置，得 5分； 

b) 母婴室面积不小于 6.00 m²，得 5分； 

c) 候车区母婴室服务半径不大于 150m，得 5分。 

6.3 无障碍服务设施评分项（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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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10分） 

6.3.1.1 内部设施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女卫生间（厕所）除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洗手盆外，还设置婴儿打理台和低位洗手台，男

卫生间（厕所）除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手盆外，还设置低位洗手台，得 3

分； 

b) 设有长度不小于 700mm，宽度不小于 400mm，高度为 550～650mm的多功能台，得 1分。 

6.3.1.2 无障碍厕位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得 0.5 分； 

b) 设有距离地面高度为 1.10m～1.20m的低位挂衣钩，得 0.5分； 

c) 坐便器冲水装置为感应式自动冲水装置，得 0.5分； 

d) 取纸器竖向中心线位于坐便器前端不超过 250mm 处，得 0.5分。 

6.3.1.3 无障碍洗手盆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设有便于使用的安全抓杆，得 0.5分； 

b) 洗手盆一侧易于触及的位置配有置物台，得 0.5 分； 

c) 洗手盆下的供水和排水管道绝热或配备其他设施防止接触，没有尖锐和粗糙的表面，得 0.5

分； 

d) 出水龙头采用感应式自动出水方式，得 0.5分。 

6.3.1.4 无障碍小便器的支撑安全抓杆与小便器下口前缘距墙距离一致，小便器下沿距地面不大于

360mm，评价分值为 2分。 

6.3.2 无障碍厕所（10分） 

6.3.2.1 采用水平滑动式门，评价分值为 1分。 

6.3.2.2 门口无高差和门槛，评价分值为 2分。 

6.3.2.3 无障碍坐便器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两侧安全抓杆的间距为 700mm～750mm，得 0.5分； 

b) 坐便器冲水装置为感应式自动冲水装置，得 0.5分； 

c) 轮椅靠近一侧有不小于 700mm宽的移动空间，得 0.5分； 

d) 取纸器竖向中心线位于坐便器前端不超过 250mm 处，0.5分； 

e) 设有坐姿高度和倒地高度两处紧急呼叫按钮，或设置位置便于坐姿高度和倒地均可求助的紧急

呼叫拉绳，得 1分。 

6.3.2.4 无障碍洗手盆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本文件 6.3.1.3分别评分并累计。 

6.3.2.5 紧急呼叫按钮采用大面板式，得 2分。 

6.3.3 母婴室（10 分） 

6.3.3.1 采用推拉门，评价分值为 2分。 

6.3.3.2 设置盥洗台、哺乳区、婴儿安全座椅、婴儿护理台等设施及功能，评价分值为 4分。 

6.3.3.3 设置紧急呼叫按钮，评价分值为 2分。 

6.3.3.4 墙面及设施阳角采用圆角或设置防磕碰设施，评价分值为 2分。 

6.3.4 轮椅席位和低位服务设施（10分） 

6.3.4.1 轮椅席位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轮椅席位净尺寸的宽度不小于 900mm，得 2分； 

b) 轮椅席位划出轮椅席位范围线，并附有地面标识，得 1分； 

6.3.4.2 饮水处操控区域、接水口距地面高度不大于 1.10m，，评分总分值为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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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 低位服务设施不存在尖角、锐利边缘及过于粗糙的表面，评价分值为 2分。 

6.3.4.4 低位服务设施前设置的轮椅回转空间直径不小于 1.50m，评价分值为 3分。 

 

7.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Q3 

7.1 控制项 

7.1.1.1 无障碍标识的设置应符合 GB55019中 4.0.1、4.0.2、4.0.3、4.0.4条的规定。 

7.1.1.2 公共场所和公共服务的无障碍信息交流应符合 GB55019中 4.0.5、4.0.6 条的规定。 

7.1.1.3 公共场所中的网络通信设施部件应符合 GB55019中 4.0.7条的规定。 

7.2 评分项（100 分） 

7.2.1 无障碍标识（65分） 

7.2.1.1 标识正确使用 GB/T10001.9 中规定的符号，或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评价分值为 10分。 

7.2.1.2 在无障碍流线上设有完整和连续的无障碍设施导向标识，保证每个无障碍设施的位置均可被方

便引导，评价分值为 10分。 

7.2.1.3 在主要换乘通道上，如果有二条以上人行流线时，设置标识标明无障碍通道；非无障碍通道入

口的信息提示标识中指示出无障碍通道的方向，评价分值为 10分。 

7.2.1.4 无障碍标识的安装高度应便于轮椅使用者坐位观看，且视线不应被遮挡，评价分值为 5分。 

7.2.1.5 触觉标识信息的下沿距地面高度为 1200mm～1600mm，评价分值为 5分。 

7.2.1.6 无障碍标志设置夜间照明或内置光源，内置光源的显色指数不小于 80，评价分值为 5分。 

7.2.1.7 停车场（库）入口及内部设有连续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导向标识，评价分值为 10分。 

7.2.1.8 停车场（库）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无障碍标识设置，评价总分值 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

并累计： 

a)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面设置无障碍标识，得 2.5分； 

b)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附近设置位置标识，得 2.5 分。 

7.2.1.9 上落客区车道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无障碍标识设置，评价总分值 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 

a)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面设置无障碍标识，得 2.5分； 

b)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附近设置位置标识，得 2.5 分。 

7.2.2 信息（15 分） 

7.2.2.1 枢纽各出入口处设置的综合信息索引标识提供无障碍设施位置、无障碍服务项目等信息，评价

分值为 10分。 

7.2.2.2 无障碍辅助设备服务设施配置使用说明，评价分值为 5分。 

7.2.3 无障碍智慧服务（20分） 

7.2.3.1 枢纽设置智能操控面板等智慧化硬件设施时，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评价分值

为 10分。 

7.2.3.2 枢纽设置的操作面板、电话、时钟等设有大字号、高对比度显示屏，评价分值为 10分。 

8. 无障碍环境管理 M 

8.1 控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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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 建立通用管理制度，包括： 

a) 无障碍设施管理与维护目标； 

b) 无障碍设施管理、监督检查与维护制度； 

c) 对残疾人、老年人等人士意见调查及分析制度。 

8.1.1.2 无障碍设施竣工验收后，应按 GB50642明确无障碍设施维护人。 

8.1.1.3 无障碍设施投入使用后，应进行以下检查、监督及审查工作，并有所记录： 

a) 按 GB50642中 4.3 节的规定对无障碍设施进行检查； 

b) 每季度对无障碍设施的维护进行监督； 

c) 每年对相应岗位人员的技能进行审查。 

8.1.1.4 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应符合 GB50642中 4.4节的规定。 

8.2 评分项（100 分） 

8.2.1 制度（30 分） 

8.2.1.1 通用管理制度的有效性，评价总分值为 1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不同运维单位的管理责任划分明确，制度明确，并建立协调机制，得 3分； 

b) 保持和持续改进管理体系和制度，得 2分； 

c) 管理与维护目标可行并易于评估，得 2分； 

d) 具备应急处理措施，得 2分； 

e) 具备违规处理条款，得 2分； 

f) 具备相关服务人员、维修人员的技能培训管理要求，得 2分； 

g) 针对老、幼、病、残、孕等人士的意见调查及分析有反馈，得 2分。 

8.2.1.2 无障碍设施维护制度的有效性，评价总分值为 1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制定维护方案，建立维护档案，并经企业技术负责人或授权人审批通过，得2分； 

b) 根据维护方案对实施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各方签字齐全，得 1分； 

c) 维护责任人制定维护组织体系架构，明确各维护人员岗位职责，得 1分； 

d) 建立无障碍设施相关考核指标（如：设施、设备完好率、报修及时率等），得 2分； 

e) 无障碍设施相关的安全隐患排查无遗漏，得 2分； 

f) 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和保养的管理制度及要求制定合理且适用，得2分；  

g) 建立对于无障碍设施的监督检查制度，得2分； 

h) 规定无障碍设施发生故障时的处理要求，得 2分。 

8.2.2 运行维护（40分） 

8.2.2.1 无障碍设施维护的具体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20 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无障碍设施检查频次，系统性检查的检查频次达到每年 2次及以上，功能性检查的检查频次达

到每季度 3次及以上，一般性检查的检查频次达到每月 2次及以上，得 10分； 

b) 对无障碍设施的加固修补性维护进行验收或检测，得 10分。 

8.2.2.2 无障碍设施根据具体使用反馈当天检查，及时处理，避免安全隐患，评价分值为 10分。 

8.2.2.3 无障碍服务监督检查，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无障碍相关的设施设备使用相关现场管理及服务检查频次，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照表 16选

择得分，累计得分： 

表15 现场管理及服务检查频次 

检查频次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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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适当 2 

监督有效 2 

b) 无障碍环境项目现场服务的检查内容无遗漏，评价总分为 4分，按照表 17选择得分： 

表16 现场服务的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 得分 

信息服务 1 

设施设备服务 1 

标识服务 1 

有供服务犬需要的空间和设施 1 

c) 不同障碍类型的无障碍服务，得 2分，按照表 18得分，累计得分。 

表17 不同障碍类型无障碍服务设置要求 

检查内容 得分 

对行动障碍人士及坐轮椅人士提供的引导服务、轮椅推行服务、轮椅换乘服

务、搀扶服务、伴随服务、安检服务、渡车服务等 
0.5 

对视觉障碍人士提供行进引导服务、狭窄通道引导服务、上下楼梯引导服务、

自动扶梯引导服务、上下车引导服务、安检服务 
0.5 

对听力语言障碍人士提供书面或手语方式服务，介绍服务流程和服务内容，

告知寻求帮助的地点和方式、设施设备的位置及使用方法，协助提供引导服

务 

0.5 

对其他需要特殊服务的人群（如：老年人、孕妇、无成人陪伴的儿童等行为

行动障碍者）提供适当的服务 
0.5 

 

8.2.3 绩效（30 分） 

8.2.3.1 无障碍环境相关设施设备的完好率，评价总分值为 20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重要设施设备（如无障碍厕所中主要设施、无障碍电梯、轮椅坡道）不得低于95%，得10分；  

b) 一般设施设备不得低于80%，得10分。  

8.2.3.2 使用者满意度不小于 80%，评价分值为 10分。 

9. 创新与提升 Q4（20分） 

9.1.1.1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门扇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门扇下部安装有 350mm高的护门板，得 1分； 

b) 在门扇关门侧设有横向执手，得 1分。 

9.1.1.2 50%的停车场（库）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在两侧均设有轮椅通道，评价分值为 0.5分。 

9.1.1.3 50%的上落客区车道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在两侧均设有轮椅通道，评价分值为 0.5分。 

9.1.1.4 无障碍电梯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 1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无障碍电梯厅处设有脚动呼叫按钮（或语音呼梯/手势呼梯），评价分值为 0.5分； 

b) 电梯门采用透明玻璃门，得 0.5分。 

9.1.1.5 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 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女卫生间设有低位洗手台，得 0.5分； 

b) 男卫生间设有低位洗手台，得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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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男卫生间设有儿童小便器，得 0.5分。 

d) 公共卫生间外设置智慧地图，得 0.5分； 

e) 每个厕位入口设置使用状态提示设施，得 1分。 

9.1.1.6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 3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 

a) 女卫生间设有儿童座便器，得 0.5分； 

b) 男卫生间设有儿童小便器，得 0.5分。 

c) 无障碍厕位内设有坐在座便器上可操控的手持喷头，喷头软管长度不小于 1.5m，得 0.5分； 

d) 公共卫生间外设置智慧地图，得 0.5分； 

e) 每个厕位入口设置使用状态提示设施，得 1分。 

9.1.1.7 无障碍厕所的无障碍提升，评价总分值为 4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采用自动平移门，得 0.5分； 

b) 无障碍坐便器一侧的 L型抓杆提升为 U形抓杆，得 0.5分； 

c) 无障碍坐便器不设马桶盖，设靠背，得 0.2分； 

d) 内部设置可供冲洗造瘘器等医疗用具的清洗盆，得 0.2分； 

e) 设置拐杖夹，得 0.2分； 

f) 坐便器边设置手持式淋浴器，得 0.2分； 

g) 在无障碍卫生间外侧布置盲文地图，内容是关于内部布置，评价分值为 0.2分； 

h) 设置智能坐便器，得 0.2分。 

9.1.1.8 行李托运选用与地面无高差衔接设备，评价分值为 0.5分。 

9.1.1.9 提供保证消防安全的空间暂存轮椅电动车头，提供电动轮椅电池充电设施，评价分值为 0.5

分。 

9.1.1.10 公共区设置服务犬休息区，评价分值 0.5分。 

9.1.1.11 无障碍标识内容包含目的地距离、名称、提供的服务等关键信息，并同时提供包含相同内

容的触觉或听觉信息，评价分值为 0.5分。 

9.1.1.12 单栋建筑面积 20000m²以上的枢纽项目，其设置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包括无障碍服务的相关

内容，评价总分值为 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体现公共建筑内的无障碍设施的名称、位置和数量，并可通过智能终端进行查询和服务，得

0.5分； 

b) 智能终端具备语音、文字、图示等方便视觉障碍者和听觉障碍者的导航模式，得 0.5分； 

c) 具备与城市管理或服务信息同步的功能，可以提供线上查询，得 0.5分； 

d) 具备火警、匪警、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功能，提供文字信息报警、呼叫功能，得 0.5分。 

9.1.1.13 增设本文件提及之外的新技术或产品，并对有无障碍需要人士提供有效帮助，每一项得

0.5 分，最多评价分值不超过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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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评价示例 

A.1示例概述 

本示例为一个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名称为项目 A，依据本文件 4.2.5 b），其总得分计算公示为： 

Q=(Q1+Q2+Q3)/3+Q4。 

A.2 无障碍通行 Q1分值的计算 

无障碍通行评价 Q1得分按照 4.2.6进行计算：Q1= S1×(F1/10) 。 

A.2.1  S1的计算 

根据 5.1无障碍通行系统评分项逐条进行评分。项目 A无障碍通行系统实际得分如表 A.1所示。 

表 A.1 项目 A无障碍通行系统得分情况 

章节 标准条文号 标准分值 参评分值 实际得分 

5.2.1 建筑场地 

（40 分） 

5.2.1.1 8 8 8 

5.2.1.2 8 8 8 

5.2.1.3 6 不参评 不参评 

5.2.1.4 8 8 8 

5.2.1.5 10 8 6 

 

5.2.2 停车 

（20 分） 

5.2.2.1 12 12 12 

5.2.2.2 4 4 0 

5.2.2.3 4 不参评 不参评 

5.2.3出入口及内

部交通 

（40 分） 

5.2.3.1 8 8 8 

5.2.3.2 10 10 7 

5.2.3.3 2 2 2 

5.2.3.4 8 8 6 

5.2.3.5 4 4 2 

5.2.3.6 4 4 4 

5.2.3.7 2 2 0 

5.2.3.8 2 2 1 

总计 100 88 72 

 

根据 4.2.6 a）无障碍通行系统 S1的具体计算如下： 

S1=72/88×100=81.81 

A.2.2  F1的计算 

项目 A共设有 10部无障碍电梯，分别根据 5.3.6 无障碍电梯打分，1#无障碍电梯打分如表 A.2所

示 

 

表 A.2  1#无障碍电梯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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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标准条文号 标准分值 参评分值 实际得分 

5.3.6 无障碍电梯 

5.3.6.1 2 2 1 

5.3.6.2 2 2 2 

5.3.6.3 3 3 3 

5.3.6.4 1 1.5 1.5 

5.3.6.5 2 2 2 

总计 10 9.5 8.5 

该无障碍电梯的得分为 8.5/9.5×10=8.95。 

项目 A的 10部无障碍电梯均达到 1#的标准，项目 A无障碍电梯这一类无障碍通行设施的平均分为

8.95×10/10=8.95。参照上述方式计算出每类无障碍设施的平均分，汇总如表 A.3所示。 

表 A.3  每类无障碍通行设施评分 

章节 无障碍通行设施 每类设施评分 

5.3.1 无障碍通道 8.34 

5.3.2 轮椅坡道 8.72 

5.3.3 换乘坡道 7.98 

5.3.4 无障碍出入口 9.21 

5.3.5 门 9.35 

5.3.6 无障碍电梯 8.95 

5.3.7 盲道 7.23 

5.3.8 自动扶梯、自动步道 8.39 

5.3.9 其他无障碍通行设施 8.56 

再取平均分，计算出 F1=（8.34+8.72+7.98+9.21+9.35+8.95+7.23+8.39+8.56）/9=8.53。 

A.2.3  Q1的计算 

Q1= S1×(F1/10)=81.81×(8.53/10)=69.78 

则该项目 A无障碍通行 Q1的分值为 69.78。 

A.3 无障碍服务 Q2分值的计算 

参照 A.2无障碍通行 Q1分值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无障碍服务 Q2分值为 73.67。 

A.4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 Q3分值的计算 

参照表 A.1计算出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设施 Q3分值为 85.26。 

A.5无障碍环境管理 M 分值的计算 

无障碍环境管理根据本文件第 8章进行逐条评价，所得分值求和后即为最终得分。项目 A的得

分情况如表 A.4所示。 

表 A.4项目 A无障碍环境管理得分情况 

章节 标准条文号 标准分值 实际得分 

8 无障碍环境管理 8.2.1.1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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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 15 15 

8.2.2.1 20 10 

8.2.2.2 10 10 

8.2.2.3 10 10 

8.2.3.1 20 20 

8.2.3.2 10 10 

小计 100 90 

 

A.6创新与提升 Q4分值的计算 

根据第 9章逐条进行评价，所得分值求和后即为最终得分。项目 A创新与提升 Q4的最终得分为 10。 

A.7无障碍设施水平总体评价 Q分值的计算 

表 A.5项目各项得分情况 

类别 实际得分 

无障碍通行Q1 69.78 

无障碍服务Q2 73.67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3 85.26 

无障碍环境管理评价M 90 

创新与提升 10 

无障碍设施水平总体评价 Q=（Q1+Q2+Q3）/3+Q4=（69.78+73.67+85.26）/3+10=86.24 

A.8 等级认定 

项目 A是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且竣工验收时间在一年内的公共建筑，依据 4.2.4可判定项目 A

满足本文件三星级要求，如表 A.6所示。 

表 A.6项目 A最终得分情况 

评分项 三星级 项目A 

控制项 全部达标 全部达标 

无障碍设施总体评价Q ≥80 86.24 

无障碍通行Q1 ≥60 69.78 

无障碍服务Q2 ≥60 73.67 

无障碍信息交流与智慧服务Q3 ≥60 85.26 

无障碍环境管理评价M ≥80 90 

 


